
通化市平岗山二期规划条件

调整批前公示

用地性质:二类城镇住宅用地

调整内容:根据通化市棚户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申请，因

用地实际需求和主管部门意见，调整用地界限以及机动车停

车位（由 0.5每户调整为 0.6每户）；

公示期限:12月 31日——1月 6日

公示单位:通化市自然资源局

如有意见建议,请于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通化市自然资源

局法规科反馈

法规科电话:0435-3916805

国土空间规划科电话:32173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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